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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_80_83_E5_8F_B8_E6_c36_53933.htm 写在前面的话：司法考

试以后，老师动员我写点关于司考的东西，以期对后来者有

所帮助，我欣然应允。之所以如此爽快，倒不是说我有什么

经验可供他人学习。只是因为对于司法考试，有些感慨积郁

已久，现在将其物化成为文字，也算对自己这段经历的总结

。 一、司考历程 我出生在山东农村，父母都是淳朴善良的普

通农民。十七岁那年，我进入西南某高校法律系读书（这个

系现在不知道应当称作什么学院了）。四年后，我带着优秀

本科毕业生的荣耀，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，但所从事的工

作却与法律没有任何关系。 刚到单位的第一年，有位同事准

备参加律师资格考试，我随即也向单位领导打了报告。领导

说：“新同志，熟悉工作要紧，考试的事以后再说”。就这

样，这事一放就是几年，其间再也没有动过法律专业的任何

书籍。 2002年夏天，同在成都的大学同学邀约我：“现在实

行统一司法考试了，一起参加一下试试吧”。我便买了一本

法条汇编、一本模拟试题，准备参加考试。但由于工作原因

，最终也没有报名。 2003年6月，又是司考报名的时间了。没

有多想，跟单位领导报告以后便报了名。但直到考试那天，

才发现上次买的书依然原封未动。我心想，虽然放了这么多

年了，好歹自己也是法律专业毕业的，读书时成绩还不错，

就考考试试吧。结果可想而知，140分（那年是4×100分制）

。当同学打电话告诉我结果的时候，那种感觉简直无法形容

，是满意？是羞愧？或是其他？也许都不是，也许都是。



2004年再次参加考试，唯一不同的就是阅读了宪法、刑法、

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总则的条文。原本打算不去考的，但毕竟

报了名，还是硬着头皮去了。第1卷考下来，才知道司法考试

已经改成4×150分制了。280分，离合格线还差一大截。 2004

年的考试深深的刺激了我，一种被蔑视的羞愧，一种深深的

自责。当年10月底，我去买了法律出版社3卷本的《国家司法

考试辅导用书》和一些模拟试题，准备从头再来。由于工作

比较紧张，复习计划被无数次的打断。2005年5月初，教材

第1卷第450页以后的部分，都还保持着它们原来的模样；直

到7月中旬，才推进到第3卷的第100页。幸好，这时工作上的

事情少了些，我才把主要精力转到了准备考试上。从此，上

班时间完成日常工作以后，就抓紧时间看书学习，甚至出差

也没有忘记把教材带上，单位领导保持了一种默许的态度；

晚上家里的灯至少都会亮到11点，但一般不会超过12点。 9

月17日，我忐忑不安的进入了考场，因为我还没有完成自己

的复习计划。9月18日下午走出考场，我强打精神打电话给父

母问候中秋，因为对自己的考试发挥很不满意，甚至有些失

落。 11月9日晚，在焦急的等待了52天以后，终于知道了自己

的成绩：406分，完全出忽自己的预期。 二、认识司考 对于

号称“中国第一考”的司法考试，可谓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

。关于司考的特点，个人认为可以归作：注重基础，贴近生

活，内容广泛，难度趋大，有时偏“怪”。 注重基础。近几

年，刑法的犯罪构成、合同法的要约承诺、诉讼法的地域管

辖、证券上市以及公司会计管理制度等等，在试题中频繁出

现，百考不厌，这些都是相应学科的基础性内容。从根本上

来讲，尽管合格率基本都只有10%左右，但司考在性质上毕



竟是法律职业资格考试，而不是精英选拔考试。法学基础知

识是法律执业所必须的基本素养，这又怎么能够舍弃呢？ 贴

近生活。考查来自生活的案例越来越多，这是司考的特点。

单从今年来看：卷四第1题“会议纪要案”是江苏省的真实案

例，卷一第22题显然与“毒奶粉案”有所联系，卷二第2题的

“蜜蜂伤人案”、第5题的“不正当竞争案”、第6题的“自

力救济案”、卷四第7题的“超市搜身案”等都是随时会发生

在我们身边的事情，体现出了非常明显的生活气息。 内容广

泛。首先是考试科目众多，涉及法理学、法制史、宪法、行

政法与行政诉讼法、刑法、刑事诉讼法、民法、民事诉讼法

、商法、经济法、国际法、国际私法、国际经济法和法律职

业道德等共14个科目。其次是考查能力全面，包括理论法学

、应用法学、现行法律规定、法律实务和法律职业道德。再

次是考试内容分散，虽然各学科没有过分展开，特别是没有

过分涉及理论性问题，但辅导教材已经厚达2000页，法条汇

编也达1000页，每一页中每一行的内容都可能成为考点。 难

度趋大。首先是试题理论化。如果说2003年“法条翻版型”

试题占主流的话，2004年则开始向着理论化、实务化的道路

迈进了一大步，试题难度明显增加，2005年基本保持了这种

发展态势。比如2004年的论述题扩大为两题共50分，2005年卷

四第8题更是一个可以做成博士论文的题目。其次是考查细微

化。比如今年法制史试题首次采用案例形式，这使得单纯记

忆名词的“偷懒”办法失去了效果；再比如卷一第77题关于

国务院的土地征用审批权限问题也考的非常细。 有时偏“怪

”。司法考试中也不时会出现一些偏题、怪题，这也是目前

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。比如卷一第32题，这个题可以说有些



怪，不少考友都做错了。在国籍问题上，有点法学知识的考

友第一反应基本上都会是“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”，所以想

当然的认为陆某获得外国国籍的同时就自动失去中国国籍，

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当然这个题怪还怪在选项上，无论是否

具有外国国籍，中国人永远都是“中国人”，所以陆某是中

国人（这并非是一种法理的分析），这就是答案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